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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2013】2 号 

 
关于印发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国际交流合作专项资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系、研究所（中心）、实验中心、机关科室、党支部： 

经研究决定，现将《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国际交流合作专项资助实施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013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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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人事处    外事处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国际交流合作专项资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提升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鼓励和支持浙江大学建

筑工程学院师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切实加强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提

高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学院设立国际交流合作专项资金，每年总经费额 40万元。 

第三条  资助范围： 

1、按照学院与国（境）外大学签订的交流合作协议要求选派的师生。 

2、学院科研平台出国（境）开展专项实质性合作交流。 

3、优秀青年教师出国（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4、优秀学生赴国外著名大学交流访问。 

5、学院每年有重点地资助若干学科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6、聘请国（境）外著名专家学者来学院讲授课程。 

第四条  资助标准： 

1、根据学院校际交流协议派出的师生，由学院按学校外事标准或项目经费

预算全额资助。 

2、科研平台派出的师生一般学院资助 50%，学科承担 50%。 

3、赴国（境）外参加学术会议，学院提供参加会议的往返国际旅费和会议

注册费（一般不超过 1万元/人），其它费用自理。 

4、部分优秀学生到国（境）外著名大学交流访问，学院资助 5000 元。 

5、学院重点遴选若干学科，支持其在国内主办或承办国际学术会议。按照

会议规模、学术水平和国（境）外代表人数多少确定资助金额，原则上每个国

际会议资助不超过 2万元。 

6、国（境）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授课，学院为专家提供经济舱标准的往返

国际机票、在学院期间的食宿费，并根据在学院的工作内容和时间向专家支付

一定数额的酬金。原则上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3万元。 

第五条  出国（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应具备以下条件： 

1、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是由国际权威学术机构或国（境）外知名大学组织召

开。 

2、作为第一作者提交的论文被本学科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正式接受，且论

文作者单位须注明为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3、有组委会正式邀请函且在会议上作大会特邀报告或分组报告。 

第六条  聘请国（境）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授课应具备以下条件： 

1、聘请的国（境）外著名专家学者年龄一般应在 65 周岁以下，健康状况

良好。 

2、授课类型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可以修得学分的基础课、专业课和专题讨

论课等，授课总学时不少于 16学时，且授课语言、大纲和讲义及教材均为英语。 

第七条  申请程序 

1、申请专项资助者须提前二个月向学院（教师向人事科、学生向本科生科

和研究生科）提出申请，填写相关表格，并附上相关材料。由学院人事科汇总

审核，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资助对象和资助额度。 

2、申请资助聘请国（境）外著名专家学者，应在被聘专家来学院前六个月

向学院人事科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并附上相关材料，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

确定。 

第八条  获资助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人员在会议结束后，向学院人事科提交

以下材料并通过审核后办理报销手续： 

1、学院国际交流合作专项资助总结表（同时提供电子版）； 

2、国际会议论文集首页和被收入的论文复印件； 

3、相关出国文件、护照首页、签证页及标有出入境日期页面的复印件； 

4、发票原件（电子机票应附登机牌）。 

第九条  获批在国内主办或承办国际学术会议者，会前可获资助经费的

50%用于会议启动。会议结束后，在完成会议总结的基础上核拨剩余 50%经费。 

第十条  获得资助批准的聘请国（境）外专家学者项目，在专家到访后，

学院人事科、党政办协助办理国际机票和酬金支付手续，其他接待费用结算在

完成项目总结后办理。 

第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建筑工程学院 

2013 年 4月 8 日 


